
K28 波鞋街關注組 
 

敬啟者： 
 
有關：市建局洗衣街 K28 項目 
 
就市建局於 2007 年 3 月 20 日在網上之新聞發佈(附件一)莫視小商戶、員工生計及半

數業權者和地舖商戶，旅遊經濟等重要性，引起我們的強烈不滿，我們 K28 關注組就

以上之項目向 閣下提供一些現實情況及意見，希望 閣下能向所屬之政黨及相關部門

反映，就我們現時的處理方式提供一些建議。所提出專業人士多贏方案內解決，內容

走者補償走，留者繼續營業及居住，各取所需，是照顧全面利益的多贏方案。 
 
其實，在不同的場合中，我們也曾嘗試將意見作出反映，無奈因缺乏時間及經驗，未

能在陌生環境下，在規定的時間內不能有效地將訊息傳達，可能有詞不達意之感。現

特以此函先作簡報，望閣下能關注上述重建事項。 
 
K28 洗衣街重建項目，有一半業權人要求留下，其中包括部份樓上業主，及包括了八

個有全幢業權的業主及百份之九十以上的商戶業主(附件二，需要不遷出者之簽名表)。 

 

關於 2006 年 12 月 14 日油尖旺區議會會議就市建局洗衣街 K28 項目報告(附件三)中的

強詞奪理，所提及之理據，其中，政治人為利益因素大於事實，導致我們對此事甚感

不滿。故我們有以下之意見供 閣下參考： 

 

1. 如果以朗豪坊現時的外貌，所經營的模式及行業與昔日如三不管的地區作比較，

確實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先例。但如果以今日 K28 項目所覆蓋的範圍來相提並論，

不容置疑地是個不合適、具爭議性的比較。另一個朗豪坊絕不能取代現時「波鞋

街」之獨特經營環境及社區地位。如朗豪坊是個優質選擇，商戶還會以二佰伍拾

元以上的呎價來橕起「波鞋街」的租金嗎？ 

 

2. 我們亦不明白市建局為何為 K28 重建項目做意見調查，其餘 24 個項目卻沒有做調

查。但我們深信重建項目是一個對民生及經濟都極具影響的計劃，因應環境作出

不同程度的意見調查，其實是一個負責任機構具承擔有進步的行為。 
 

至於以「日久失修」來形容有關之樓宇，我們實難苟同。如果以現時樓宇之維修

情況來評定本港的重建項目，並以失修的程度來決定先後，我們極有信心我們所

擁有的物業能幸免於難。再者，我們相信有大部份的業主在得悉「前土發公司」

之意向後，為免無謂的損失，只會為樓宇作基本的維修保養，故現時樓宇情況難

以反映業主的心態及意願。 
 

3. 作為居民，如要覓得具相等甚至更佳條件的居所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但在商戶

而言，「波鞋街」是商戶世代艱苦奮鬥打造出來的成果，具有獨特的市場地位，特

色波鞋街遠近馳名這是奮鬥者的光榮，同時也是香港人的驕傲，每年吸引千萬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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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慕名而來，特色波鞋街凝聚力盛名得來絕不容易。至於它的認受性，其實在租

金、生意額等亦已反映出來。重建需時，期間破壞環境，遊客減少，商店結業，

參考朗豪坊建造期間，令周遭的商戶包括雅蘭商場，酒店結業，只有恆隆大財團，

才可承受如此沈重的經濟壓力，重建後的店舖，面積少，租金貴，不符合經營鞋

業的條件，現狀的「波鞋街」營商環境勢將永遠消失。 
 
4. 市建局的意見調查只能令不同的意見有效地傳達到不同的有關人仕及機構，絕不

可能形造分化的情緒及行為。部份居民及商戶和員工間由於立場及需求不同，故

產生不同的意向。現時約千元的同區舊住宅樓價，若以傳說中的六仟元呎市值價

作收購，絕對是贏的支持保証。但地舖與住宅的賠償方式截然不同，人多欺人少

利誘政策，對地舖商戶是非常不公平的。 
 

至於炒賣商舖以求獲得巨額賠償的說法極缺乏理據，「波鞋街」的店舖連買賣都少

之又少，何來炒賣。商舖的租金及售價能達至求過於供、有價有市的情況是因為

它提供川流不息的人流及生意保障。 
 
5. 現在諮詢架構也好、決策機構也好，都難以在短時間內就重建項目作出一個面面

討好的方案，而輕率地定案，只會令事情更走極端，最終勞民傷財，令各方都損

失。 
 
6. ** 容許傳媒作失實之報導而不作任何公開澄清，等同協助他們誤導公眾，此事  

有檢討的必要。 
 
總括所有資料，市建局、區議會、住戶、商戶及業主都在為一個花了十年時間仍未完

結的承諾在討論，但下列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未獲澄清，事情難以解決。 
 
1. 時至今日，市建局都未能交待何以只收 K28 所覆蓋的物業平面圖(附件四)，一句

前人所作之承諾難道就要我們不明不白地被迫下台嗎？當日的承諾是甚麼環境因

素而作出；當時可曾得到有關人仕及商戶的支持；現在 K28 有多少人是在當年「土

發公司」作出承諾後才成為業主等問題要先澄清嗎？ 

 

2. 以今天 K28 的實際情況，港大勘察樓宇結構安全，無危險，無理由要清拆重建，

在不少反對的聲音及花費龐大公帑下，商戶被迫結業，導致失業率上升，這承諾

應否草率地通過呢？ 
 
3. 港大調查，支持復修和反對者均等，市建局無理不重視地舖經濟貢獻的重要性。 
4. 所有 25 個項目都以統一的方案處理是可合乎情理？事情未有分清楚，根本的問題

未被正視只會令問題越趨惡化。今天的情況與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確實是背道而

馳！重建 K28 是必要嗎？有迫切性嗎？是環保嗎？是破壞性嗎？是市建局所說的

「以人為本」嗎？誰能保証新建「波鞋城」更有利發展？不明政府浪費納稅人的

金錢搞這項重建傷害者多多為的是什麼？濫用公帑背離社會整體利益為的又是什

麼？ 
 
 



5. 要尊重 17/1/07 在立法會動議通過方剛議員的動議，保留本土波鞋街特色市集，有

助帶動旅遊經濟繁榮。 
 
6. 世界各地都有保育古物，特色市集，如廣州上下九路，新加坡牛車水等等有過百

年歷史，只要適當維修，今天還是美輪美奐，懷舊回憶，吸引數百萬遊客慕名而

來，所以專業人士及劉秀成議員構思規劃活化保育波鞋街特色，保留原狀美化維

修，幾十年後的今天，又是一個懷舊集思的回憶。 
 
建議採用照顧全面的多贏方案：願去者補償去，願留者繼續營業及居住，復修餘下樓

宇，改為商業用途或出售等，應顧及旅遊業經濟，重視環保，有利稅收，保留本土特

色等等，多贏方案是值得支持的。 
 

現時部份住戶跟商戶的矛盾如同煮豆燃萁，(附件五)是我們其中一個成員的情感抒

發，或許得不到共鳴，但也望能發揮兔死狐悲的作用！ 
 
 

此 致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K28 波鞋街關注組 
2007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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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 27814899 
 














